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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答复的函：
盐池县科技局关于对县政协
1号（并）提案的答复函
张德智等委员：
　　《关于进一步加大盐碱地土地综合利用和促进土地流转的建议的提案》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一、办理过程
[bookmark: _Toc22908]诚如委员所言，我县在盐碱地综合利用等方面还存在综合利用方式单一、产业关联度不高、资源潜力挖掘不够等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端牢中国饭碗方面的意义更加重大，解决这些问题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利于群众取得更大获得感。　　
7月10日我单位与委员张德智进行了面商沟通，就提案办理措施达成初步意见。
　　7月11日，我单位对该提案的初步办理意见、落实时间、工作难点等情况向县委政府分管领导进行了汇报，并就进一步加大落实力度提出了意见。
　　9月12日，在提案基本办理完毕后，将办理结果向“两办”汇报同意后，与张德智委员进行了沟通，在征得委员同意的基础上，9月12日进一步将办理结果逐级向县委政府分管领导进行汇报，征求意见，并得到认同。
二、办理情况
针对“建议2：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大量的金融资本和企业资本参与盐碱地综合利用，解决盐碱地改良利用资金投入不足问题”的建议，答复如下：
1.出台《盐池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通过东西部科技合作平台，柔性引进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等专家团队5个，在盐池开展盐碱地（水）综合利用成果转化项目申报及合作，以建设“螺旋藻+虾、蟹、三文鱼、丰年虫、高端饲料、盐碱作物种植及精深加工”等为主的单品可销售、互相可转换的循环产业链为目标，走出一条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新路子”。　　
2.通过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研发专项补助资金，其中向自治区科技厅合作处申请给予怡健生物206万补助资金，鼓励企业加大盐碱地（水）综合利用科研投资力度，提升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专此答复。









关于进一步加大盐碱地土地综合利用和促进土地流转的建议
提案办理结果清单
	提 案 号：2024第1号                   提案提出时间：2023.11.30
提 案 人：张德智
主办单位：自然资源局
协办单位：农业农村局  科技局

	建议2
	鼓励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吸引大量的金融资本和企业资本参与盐碱地综合利用，解决盐碱地改良利用资金投入不足问题

	当年完成的事项
	宁夏盐池县宁丰生物饵料制品有限公司投资1000余万元，进行对虾智能工厂化养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新建南美白对虾养殖大棚3220平米、盐水调配池960立方米、养殖池30个，年产量可达168吨。
[bookmark: _GoBack]盐池县怡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2024年投资800万元万亩盐碱地（水）一体化综合利用鱼类养殖加工项目建设，建成卤水养殖三文鱼工厂化大棚2000平米，养殖池40个。

	当年推动的工作
	1.出台《盐池县创新发展若干措施》，通过东西部科技合作平台，柔性引进黑龙江水产研究所等专家团队5个，在盐池开展盐碱地（水）综合利用成果转化项目申报及合作，以建设“螺旋藻+虾、蟹、三文鱼、丰年虫、高端饲料、盐碱作物种植及精深加工”等为主的单品可销售、互相可转换的循环产业链为目标，走出一条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新路子”。　　
2.通过2024年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研发专项补助资金，其中向自治区科技厅合作处申请给予怡健生物206万补助资金，鼓励企业加大盐碱地（水）综合利用科研投资力度，提升企业发展内生动力。

	
	

	
	



政协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提案人
	张德智

	提案名称和提案号
	关于进一步加大盐碱地土地综合利用和促进土地流转的建议（2024第1号）

	承办单位
	自然资源局    农业农村局  科技局

	承办单位办理提案的实际方式
	☑面谈  □电话沟通  □调研  □召开座谈会  □文来文往

	答复是否针对提案的建议
	☑针对  □基本针对  □未针对

	对提案办理态度的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对提案落实情况的评价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是否同意提案办理结果
	☑同意  □基本同意  □不同意

	提案办理报告类型（见备注）
	☑A  □B  □C

	对办理工作是否满意
	☑满意  □比较满意  □不满意

	其他意见和建议
	
无


备注：提案办理报告分类标准：A.实事实办，所提出的具体问题得到解决或年内基本解决；B.需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逐步解决的重大问题或需要长期努力逐步完善的问题，积极采纳提案者意见，工作有进展或取得一定成效；C.提案者提出的建议，暂时不能落实或落实难度较大，通过调查研究摸清情况，向提案者做了详细说明，提案者表示同意、理解。

　　
　　
　　
